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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門的仲裁制度與仲裁機構 

(一) 主要法律制度 

由於法院訴訟程序複雜、費用高昂而且還需要長時間排期等候，所以仲裁作

為司法訴訟以外的另一種解決私法關係爭議方式在世界各國已經非常普遍。 

 早在１９６２年，《葡萄牙民事訴訟法典》第四卷關於仲裁制度的規定已經延

伸適用於澳門，但是此一制度又隨着葡萄牙的民事訴訟改革而在１９８６年被廢

止。直到１９９１年，於８月２９日第１１２／９１號法律所通過的《澳門司法

組織綱要法》第５條第２款才規定︰“得設立仲裁庭，並得設非司法性質之方法

及方式，以排除衝突。” 

 然而，上述規定亦僅僅是綱要性質，還不能算是一套完整的仲裁法律制度。

直到１９９６年，當時的立法會才在《司法組織綱要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仲裁

法律制度》（即第 29／96／M 號法令，於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５日開始生效）。該法

規一共４４條，規範了仲裁的標的、適用之法律、仲裁協議之形式、仲裁庭之組

成、仲裁員人之指定、仲裁員及參與人之報酬、仲裁之程序、裁決及上訴等。為

自願仲裁的進行創造了必要的法律條件。 

考慮到以機構形式長期進行仲裁工作，將更有利於當事人利用自願仲裁解決

爭議。澳門政府又於同年７月制定了第 40／96／M 號法令，確立了機構自願仲裁

的法律制度。在回歸以前，有關申請須向當時的澳門總督作出，而現時則為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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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制定的兩部法規雖然設定了澳門仲裁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卻沒

有處理涉外仲裁的問題。事實上，藉仲裁解決大部分因國際或涉外商事關係產生

之爭議，係日益全球化之世界之趨勢，而在實行有效吸引外資及發展對外貿易之

政策方面，仲裁已被視為一項重要因素。為回應上述目標，立法會於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核准了第５５／９８／Ｍ號法令（即《涉外商事仲裁專門制度》），該法規

幾乎完全參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於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１日通過，並由同年

１２月１１日聯合國大會第４０／７２號決議採納之《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澳

門立法者對《示範法》所作的修改僅僅包括第７條第１款以及第３６條第１款，

涉及仲裁標的以及拒絕執行仲裁裁決之依據部份。 

 

（二）仲裁機構 

在設定了仲裁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之後， 第一個獲許可在澳門成立的仲裁機

構是『澳門消費者委員會』的『民事或商事之小額消費爭議自願仲裁中心』。該中

心於 1998 年 2 月由總督透過第 19/GM/98 號批示許可而成立。此一機構的運作適

用《澳門消費爭議仲裁中心規章》。其標的是透過仲介、調解及仲裁方式促進解決

在澳門地區發生的、涉及金額不高於澳門幣五萬元的消費爭議。將爭議提交仲裁

中心是出於自願的，當事人無須為有關程序承擔費用。仲裁中心由消費者委員會

協助。為此，消費者委員會在卷宗的組成方面指定一名負責人及分配專門的技術

員，向當事人提供適當之法律援助。仲裁裁決由一位以兼職制度擔任仲裁法官職

務的法院司法官作出。 

在消費者委員會的自願仲裁中心成立一個月後，澳門總督又於 1998 年３月透

過第 26/ＧM/98 號批示許可設立《澳門律師公會自願仲裁中心》。此一中心設立之



目的為解決︰ａ) 律師間之爭議；b) 律師與顧客間之爭議；c) 涉及民事、行政事

宜或商事之任何爭議。有關之爭議應由當事人透過預先訂立之仲裁協議，提交該

中心處理。 

稍後(於 1998 年 6 月)，澳門總督又透過第 48/GM/98 號批示核准設立《澳門世

界貿易中心自願仲裁中心》。此一中心的宗旨是倡議解決︰ａ) 澳門世界貿易中心

有限公司會員之間的糾紛、與其他世界貿易中心會員之間及／或與美國特拉華州

世界貿易中心協會會員之間的糾紛；ｂ) 上項所指會員與第三者之間的糾紛；ｃ) 

第三者之間民事、行政或商貿事務的任何糾紛。澳門世界貿易中心自願仲裁中心

的運作由《自願仲裁中心內部規章》規範。 

在回歸後，行政長官又於 2001 年 9 月透過第 192/2001 號行政長官批示許可澳

門金融管理局設立一個專門性質的仲裁中心，在有關保險及私人退休基金的民事

或商事爭議範圍內進行機構自願仲裁，但不得超過初級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

額，即澳門幣五萬元。 



二. 仲裁機制在澳門運作的現狀 

依上文所述，澳門政府以系統的立法形式規範仲裁制度始於１９９６年，然

而，即使在上述法律制定以前，當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條款而選擇以另

一種方式解決爭端。可是無論是仲裁制度制定之前或之後，以仲裁方式解決爭端

的機制在澳門並不普及。 

雖然澳門政府在回歸前後分別設立了四個仲裁中心，並在經費上有所資助，但

是將爭議交由仲裁處理的個案仍然不多。其中消費者委員會的自願仲裁中心處理

了一些案件，但數量相當有限2。另外，澳門世界貿易中心的自願仲裁中心也開始

接到一些案件的申請。 

必須注意的是，現時在澳門運作的四個仲裁中心之中，有兩個是專門處理小額

爭端 (利益值上限為五萬元澳門幣)，而且對爭議事宜的範圍還有較大的限制(消費

爭議／有關保險及私人退休基金的民事或商事爭議)。由於澳門又於 2005 年設立了

輕微民事案件法庭，利益值的上限也是五萬元澳門幣。所以上述兩個以小額爭端

為對象的仲裁中心的運作空間將進一步受壓也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另外兩個無論在利益值還是受理事宜的範圍均有較大自由的仲裁中心而

言，則應該有更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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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仲裁的機遇 

儘管仲裁這種解決爭端的機制在澳門尚未真正普及，可是隨着澳門經濟的發展

以及其本身的優越性，仲裁機制的更普遍應用應該是充滿機遇的。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對於澳門社會 ( 尤其是法律生態 ) 而言，仲裁基本上

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仲裁機制在過往應用得比較少既可能是因為民商事主體對該

機制缺乏適當的了解，也可能因為其法律制度以及機構建設尚未能給予大眾足夠

的信心。近年來，澳門的仲裁機構已經在推廣仲裁作為解決爭端之機制問題上作

了很多的努力(例如，澳門世貿自願仲裁中心舉辦的《簡述仲裁及調解制度研討

會》、澳門世貿自願仲裁中心於 2006 年 11 月與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合辦的《澳門

仲裁法律制度研討會》)，而仲裁法律制度與機構設置也日益完善。 

其次，近年來澳門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本地與外來投資均非常活躍 (據澳門

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從２００３年起到現在，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以每年接

近百分二十的幅度增長；對外貿易、博彩旅遊以及建築不動產等領域都非常發達

3
)。在商業活動增加的前提下，法律爭議增加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又由於澳

門法院的負荷非常大(終審法院院長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

年度的講話中指出，澳門法官人數嚴重不足，三級法只有２９位法官，但每年要

審理超過二萬宗案件，其中初級法院實際審判案件的每位法官過去一年要處理的

案件為１１２３件)，而且訴訟程序為保障各方必然有一定的複雜性，所以對案件

的審理必然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因此，通過傳統的訴訟途徑解決爭端不一定能

符合民商領域的當事人希望快捷地解決爭議的利益。 

最後，仲裁本身是解決爭議的一種非常優越的替代性方式。仲裁的應用範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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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廣闊。凡載有仲裁條款的任何民事、行政或商事方面的合同︰如買賣合同、公

司合同、租賃合同或任何其他合同，均可請求仲裁。而仲裁條款是指經雙方協議

的書面聲明，該聲明訂定倘若某行為或法律事實引致爭議時，當事人可透過仲裁

解決。仲裁條款可在合同制訂時，包括在合同內或嗣後，在合同生效期間，在取

得雙方當事人同意下，附注在原合同內。倘合同未有載明仲裁條款，但只要雙方

當事人同意訂立仲裁協議，均可交由仲裁庭審理。在效力方面，當仲裁涉及當事

人可處分的權利，仲裁庭的裁決如同法院判決一樣，而且其裁決為終局裁決，裁

決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及強制執行的效力。在程序上，當事人有權選任仲裁員、

訂出審理的程式規則及仲裁員進行審理的形式。其所需時間一般比法院短 (裁決一

般在六個月內便可得出)，而且還具有更佳的保密性(為確保私穏，雙方當事人均有

權決定仲裁庭聽證的時間及地點，聽證亦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自願仲裁中

心以外的地點進行。而求諸法院的案件則只能在法院內進行，時間亦不能自由定

出，且法院的庭審都是公開的，只有法律規定的某類特別情況才會閉門審理)。另

外，具其運作還更為靈活，為解決爭議，雙方當事人更可安排聽證的次數，以便

進一步辯論。因此，仲裁並沒有一般審判帶來的審創傷及嚴格的訴訟程式，因而

程式也更快捷。 

在上述背景之下，仲裁機制在澳門發展的機遇是可以期待的。現在擺在澳門仲

裁機構與專業人員面前的問題是要主動的做好推廣的工作，積極的完善制度與專

業素質，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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